
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　函

 
地址：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1段1號
承辦人：曾詩媛
電話：03-3194510~5003
傳真：03-3352023
電子信箱：10024491@mail.tycg.gov.tw

 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6日
發文字號：桃體全字第10900080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本市109年推行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表揚活動推薦收件延
至109年7月13日(星期一)止，請踴躍推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局109年5月22日桃體全字第1090006171號函諒達。
二、為表彰本市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之貢獻，鼓勵更多體育相

關人員及團體報名，爰旨揭活動收件日期延至7月13日(星
期一)止。

三 、 本 案 相 關 表 件 請 逕 至 本 局 網 站
(https://www.dst.tycg.gov.tw/)最新消息區下載，並請
依限函送本局全民運動科審辦。

 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體育會、本市各區體育會、本市體育會各單項委員

會、本市各區公所、本市各級學校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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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